十三师环审表〔2026〕5号
关于新疆巴里坤县石灰窑水泥用石灰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哈密润坤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疆巴里坤县石灰窑水泥用石灰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新疆巴里坤县，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92°53′54″，北纬43°53′09″。项目性质为新建，首次申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露天采场、年处理70万吨石灰石破碎筛分生产线）、储运工程（排土场、成品堆场、3.6km三级标准矿山运输道路）、辅助工程（办公生活区、30m²机修车间）、公用工程（供水、排水、供电、供热）及环保工程（废气、废水、噪声、固废治理，生态保护、地下水防渗、环境风险防范）。建成后年产0-20mm成品石灰岩70万吨，服务年限23年5个月。总投资2431.6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95万元，占总投资的16.24%。

项目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本批复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综合考虑，项目建设和运营造成的不良环境影响可得到减缓和控制，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

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落实建设单位内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配置，严格按照报告表有关要求落实相关措施，防止施工废水、扬尘、噪声污染，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二）运营期

1.严格落实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有组织废气：破碎筛分工序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收集+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1规定的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2）无组织废气：露天采场剥离、爆破、采装作业配备雾炮机、洒水车，定期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加盖篷布、限制车速。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2.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DB65 4275-2019）表2中C级标准后，回用于矿区生态恢复，不外排。

3.严格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

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声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1）危险废物：废机油、废油桶、含油抹布暂存于危废贮存点，定期交由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进行危险废物的收集、运输、贮存，建立相应规章制度和污染防治措施。
 （2）一般固体废物：剥离废石部分和布袋除尘器收尘用于修筑矿山道路，其余集中堆存于排土场，后期用于采空区回填和复垦；废布袋交由厂家回收处置；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掏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巴里坤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5.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储备消防沙、灭火器、应急袋等应急物资，定期开展环境风险应急培训和演练。露天采场设置警示标志和铁丝围栏，定期监测边坡稳定性，及时清理危岩体；排土场按设计分层压实堆放，设置截水沟防止雨水冲刷；加强危废贮存点巡查检修，防止废机油泄漏引发污染，确保风险事故得到有效控制。

6.严格落实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要求，将厂区划分为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重点防渗区为危废暂存间、污水处理设施；一般防渗区包括隔油池、蓄水池、一般固体废物暂存处，根据不同的防渗区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

7.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

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执行“边开采、边恢复”原则，控制开采和运输活动对地表砾幕层的扰动；露天采场、排土场、矿区道路等区域开采结束后及时平整、覆土，种植耐旱植被，植被覆盖率≥30%。加强工作人员的环保教育。
三、项目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四、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我局委托第十三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组织开展该项目的环保“三同时”监督检查，红山农场应急管理和生态保护办公室做好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前，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填报排污登记表。项目建成后开展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验收报告需报第十三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备案。

五、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或自本批复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六、妥善保管本批复及报告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

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 日

抄送：局领导及相关科室（单位）

红山农场应急管理和生态保护办公室，新疆东创环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 日印发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和《工业料堆场扬尘整治规范》DB65/T 4061-2017，其限值都为 0.5 mg/m³。经和专家沟通在新疆地区，涉及料堆场的无组织排放控制，优先执行 DB65/T 4061-2017（地方标准）。







